
【漾世代，就是我】學生 IG 攝影比賽(創意排字) 
攝影比賽徵選簡章 

雲林獨步全國，今年持續提供國一女生公費 9 價 HPV 疫苗接種，熱愛拍攝的你!還不快發揮創

意，不管用繪畫、排列等方式排出 HPV 字樣，拍攝出青春無敵照加上你的想法在時下最 HITO

的 IG 將自己的青春宣言發出，就有機會拿到 Nintendo Switch 藍紅主機、Air pods 或米動

手錶喔! 

子宮頸癌為台灣十大癌症之一，為提升年輕族群對於人類乳突病毒(HPV)認知，期望學生在拍

照過程中以 HPV 字樣延伸，發揮漾世代最大的影響力及創意發想，徵求各種以 HPV 主題創作

的照片，帶出正面的態度及觀念。 

活動時間：2020 年 07 月 27 日至 2020 年 08 月 31 日止 

活動對象 : 雲林縣內國中生。 

參賽說明 : 

1. 參賽前，請按照「參賽方法」所述步驟，在 2020.8.31 (一) 23:59(台灣時間)之前於 Instagram

公開帳號參賽。 

2.每位參賽者，須於活動期限內以 email 方式寄送，基本資料、作品數位高解析度原檔及限時

動態分享(截圖畫面)寄至協辦單位-(信箱 lymia99@gmail.com)。 

※注意 : Email 寄送內容-基本資料 (姓名/學校/班級/信箱/理念)，作品數位高解析度原檔/限

時動態分享(截圖畫面)※ 

3. 請保留數位作品的原始檔案，以便獲獎作品可以印刷發表，數位作品的原始檔案須 1000 

萬畫素以上。 

參賽方法 :  

1. 照片中人物需為雲林本地學生、穿著雲林當地學校制服或運動服及地點須在雲林縣內，並

出現 HPV 三個字母(※嚴禁網路合成及素材，呈現方式不限定，如:排列、書寫、肢體等)，每

人限投一 次僅可投稿單幅作品參賽作品。  

2. 將欲參賽之作品於參賽者本人 Instagram 帳號內發文並於限時動態分享(截圖畫面)，請注

意：需 使用公開帳號參賽。  

3. 一次僅可投稿單幅作品，一人僅限投 1 組參賽作品，並將關資料寄至協辦單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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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Instagram 張貼相片之內文需放上規定之主題標籤與 @自己帳號，20-30 字的拍攝想法，

即可。 

參賽：(需注意：符號為半形，並自行檢查內文是否成功標記以下資訊) @自己的 IG 帳號 #漾

世代就是我 #HPV 疫苗 #雲林縣政府 #9價 HPV 疫苗（四個 hashtag） 

 

得獎公布 : 

將於 2020年 9月公佈得獎名單於雲林縣衛生局 FB粉絲專頁及雲林縣衛生局官網，並以 Email

通知得獎者。接獲得獎通知後 5 日內需提供作品原始圖檔供協辦單位，未於期限內收到正確的

檔案時將視同放棄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獎項。 

作品評選 : 

1. 構圖與創意 40%、攝影技巧 20%、HPV 衛教議題 40% 

2. 邀請攝影專家學者及衛教相關者評審，以客觀、公平的方式評選。參賽者需尊重評審之決

定，對評審結果不得議異。經評選後公告雲林縣衛生局官網及雲林縣衛生局 FB粉絲專頁，

未得獎者，不另行通知。 

3. 本次攝影比賽得獎作品將以不重複人為原則，建議參賽者可以分散拍攝地點。 

獎品 : 

1.   第一名：獎品 Nintendo Switch 藍紅主機 乙台、獎狀乙紙。 

2.   第二名：獎品 Airpsds 乙台、獎狀乙紙。 

3.   第三名：獎品 AMAZFIT 米動手錶青春版 乙台、獎狀乙紙。 

4.   人氣獎 10 名：獎品統一超商 1000 元虛擬商品卡 乙張、獎狀乙紙。 

活動相關事項 : 

1. 參選作品經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查證屬實者，由參選或得獎者自負相關法律責任，並

賠償主辦單位所受之全部損害，主辦單位將撤銷其參選與得獎資格，並追回獎品。 

2. 為保障著作權，投稿之作品、照片需為本人所有，其擁有照片肖像權及同意使用之權利，

若違反即取消參賽資格。 

3. 參選作品需全為原創作品，請以創意排字 HPV 為主，禁用網路與圖庫素材，不得於電腦

軟體進行數位合成、修改等過度後製，如經發現作品違反本活動及著作權法相關規定，將



喪失得獎資格與各項權利。 

4. 參加本活動即代表同意且未違反與第三者之協議、保證參選作品為其所原創，未侵犯其他

任何個人或實體之版權、商標權、人格權、隱私/公開權、以及智慧財產權，投稿參加即

代表同意將作品授權於主辦單位，主辦單位有權公開展示及複製得獎作品之數位原稿檔案

使用之權利。內容如有違反善良風俗不雅照片之情形，主辦單位有權不採用；若有抄襲行

為而侵犯他人著作權，或侵害他人之其它智慧財產權，參賽者需自行負法律責任，如導致

主辦單位有任何損害，應負損害賠償之責。 

5. 邀請相關領域專家組成評審會，秉持公平、公正、公開原則，以創意、創新、構圖、切合

主題、圖像品質為主要評審標準，評選出優秀作品，活動後不提供成績複合審查。 

6. 主辦單位保有本活動最終修改、變更、活動解釋、檢驗參選作品及確認 其來源素材是否

符合參選規則等之權利，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活動網站，恕不另行通知，參賽者報名

即同意所有比賽規章，如有未盡事宜或有關活動之調整變動，主辦方得於粉絲專頁公告修

正之，參賽者不得提出異議。 

7. 獎品以實物為準，不得選擇顏色或折換現金。如欲產品缺貨或不可抗力之事由導致獎品內

容變更，主辦單位有權變更贈品，改由等值商品取代之，得獎者不得要求折現或轉換其他

商品，並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，且主辦與執行單位不負贈品之任何維護或保固責任。 

8. 得獎者如因資料填寫不完整、不清楚或寄送過程中發生不可歸責於主辦方之原因，主辦單

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，參加者亦不得因此異議。 

9. 獲獎者需自行負擔任何因參加比賽和/或接受獎品所產生的額外費用、關稅、稅款和/或其

他雜費。 

10. 依所得稅法規定：機會中獎獎金或給付超過 NT$1,000(含)，須列單申報該主管稽徵機關。

故舉凡中獎金額或獎項年度累計總額超過 NT$1,000(含)，執行單位將依稅法規定向財政

部國稅局申報中獎者所得，屆時中獎人可憑扣繳憑單之扣繳稅額抵減個人綜合所得稅。另

中獎金額或獎項價值超過 NT$20,000，依法應扣繳 10%稅金(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，不

論實體獎項金額多寡，均需繳交 20％稅金) 此外中獎價值累計超過 NT1,100 而未滿 20

歲之中獎人，視同父母或監護人中獎，由父母或監護人代為領獎，並請附上中獎人及其代

領人關係證明影本。依據「憑單無紙化」，自 2014 年起所得稅各式憑單符合一定情形者，



憑單填發單位如期辦理憑單申報後，原則上免寄發憑單給納稅義務人。 

 

指導單位:雲林縣政府 

主辦單位:雲林縣衛生局 

承辦單位:美商默沙東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

協辦單位:立米亞廣告事業有限公司 

疫苗經費由台塑企業暨王詹樣基金會贊助 

部分經費由菸品健康福利捐支應 

雲林縣衛生局 廣告 

洽詢電話: 立米亞廣告 03-341-2996 黃小姐 (週一至週五 09:00-18:00) 

 

 


